
法院：消费者自身责任为主，婚庆公司存在瑕疵

  法院认为， 原、 被告之间签订的

系争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且未

违反法律规定， 应属有效。 合同约定

婚庆公司提供婚宴、 婚庆等服务， 密

先生支付费用 17.858 万元。

法院认为 ， 系争协议另手写了

“一克拉钻戒”， 根据婚庆公司的宣传

广告及密先生的陈述， 该钻戒系婚庆

公司附赠给密先生， 基于消费者对钻

戒高价值的普遍认知， 赠送钻戒已成

为吸引密先生购买婚庆公司婚礼服务

的重要因素之一， 且双方将钻戒写入

了系争协议， 该钻戒已构成系争协议

的一部分 ， 属于婚庆公司的合同义

务。

婚庆公司在密先生付清尾款前已

经将钻戒提货单交付给密先生， 已完

成了主要交付义务， 但是婚庆公司并

未举证其已告知密先生钻戒数量有限且

领完为止， 存在一定瑕疵。 密先生由于

自身原因未及时前往香港领取钻戒， 承

担未能领取到钻戒的主要责任。

鉴于此， 结合密先生婚礼套餐及市

场价格等因素， 基于公平原则， 法院酌

情确定婚庆公司退还婚礼费用 2 万元。

综上， 法院判决， 婚庆公司应支付密先

生 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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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18万元订婚礼，

附赠一克拉萧邦钻戒

2020 年 5 月， 即将步入婚姻殿

堂的密先生开始筹备婚礼相关事宜。

经过一番挑选， 他与一家婚庆公司达

成合作意向， 并于当年的 5 月 31 日

签订了 《婚礼协议书》。 根据协议约

定， 婚庆公司为密先生提供婚宴和婚

庆一站式服务， 婚礼时间定在 2021

年 2 月 27 日。 婚宴和婚庆费用合计

17.858 万元， 并附赠一枚萧邦联名的

一克拉钻戒， 钻戒需客户自行前往香

港领取。

婚礼举办前夕， 婚庆公司将钻戒

的取货单交给了密先生。 取货单上清

晰载明了密先生的姓名、 联系电话，

以及具体的取货地址———位于香港太

子大厦内的萧邦专卖店。 同年 2 月

26 日， 密先生按约付清了

17.858 万元的全部婚礼费用，

满心期待后续能顺利

领取钻戒。

拿到取货单后，

密先生因工作繁忙

等原因， 一直没能

抽出时间前往香港领取钻戒。 其间，

他曾多次就钻戒领取事宜与婚庆公

司工作人员沟通。 从密先生提供的

与一名王姓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

录中可以看到， 2021 年 5 月 27 日，

他询问“钻戒一直不去取的话要紧

吗”， 对方回复“也没事”， 让他暂

时放下了顾虑。 到了 2021 年 11 月

16 日， 密先生又主动询问“你们还

能帮忙去香港取钻戒吗”， 并解释

“快一年了没机会去取回来”， 工作

人员则以“我们这一年也没同事去

香港……” 为由婉拒。

此后， 密先生分别在 2023 年 4

月 1 日、 2023 年 8 月 3 日两次询问

婚庆公司是否有同事前往香港， 希望

能委托对方帮忙领取， 但均未得到肯

定答复。 2024 年 12 月 12 日， 密先

生终于有了前往香港的计划， 他再次

联系工作人员， 询问“我们要去香港

拿钻戒的话需要预约吗， 需要出示什

么证明吗”， 准备着手办理领取事宜。

然而， 相关人员的回复却让他彻底傻

了眼， 对方告知钻戒早已领完， 现在

已经无法领取。

“婚宴差价相当于钻戒

价值，赔偿9万元不过分”

在庭审中， 密先生当庭拨打了婚

庆公司提供的两个联系电话。 其中一

名接听者表示， 自己曾是婚庆公司工

作人员， 已于 2025 年 1 月离职， 并

称公司之前赠送的钻戒早已领完； 另

一名接听者则称， 自己是婚庆公司与

钻戒品牌对接的工作人员， 赠送钻戒

的活动从 2018 年开始， 总共只准备

了 500 枚， 2022 年就已经全部领完，

现在已无法领取。

种种说法让密先生十分气愤。 他

认为， 婚庆公司在整个过程中从未告

知自己钻戒数量有限、领完即止，也未

提醒过领取有时间限制， 导致自己错

过了领取机会， 对方拒不履行合同义

务的行为已构成违约， 应当赔偿自己

的损失，要求婚庆公司赔偿 9 万元。

在庭审中， 密先生围绕自己的索

赔金额提供了多份证据。 他提交了一

份婚庆公司当年的宣传广告。 广告内

容显示， “现预付 999 元， 即可获得

价值 18 万元萧邦一克拉钻戒一只，

活动时间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同时还提到“即日起，

凡在外滩店伊甸花园厅内预订婚宴的新

人现场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 还能领

取由萧邦提供的联名限量款一克拉钻

戒， 限定 500 枚”。 密先生表示， 当时

婚庆公司并未主动告知钻戒的价值、 款

式和数量， 但从广告内容能看出， 该钻

戒价值高达 18 万元， 这是自己主张损

失的重要依据之一。

密先生还提供了与婚庆公司相关人

员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 2025 年 2

月 16 日， 他以咨询者的身份询问该公

司客服 10 桌婚宴的报价， 对方回复

“我们一站式服务， 整个套餐包含婚宴

和婚庆， 您只需要自备烟酒婚车， 全部

包含下来平摊到每桌均价 8000 多元至

10000 多元”。 按照这个价格计算， 10

桌婚宴加婚庆的总费用仅需 9 万多元。

密先生认为， 自己当年支付了 17.858

万元， 远超当前市场同类服务价格， 差

价部分其实就相当于钻戒的价值， 如今

钻戒无法领取， 这部分差价损失应当由

婚庆公司赔偿。

此外， 密先生还提交了一份网页截

图， 截图中显示一款萧邦品牌戒指（主

石为 0.7 克拉钻石， 另有 18 颗碎钻）

的价格为 10 万元。 他以此类推， 认为

一克拉钻戒的价值必然更高， 自己主张

9 万元损失并不过分。

□ 记者 章炜

筹备婚礼本是人生喜事， 可密先生却因一场纠纷烦心事不断。 2020年， 他与上海一

家婚庆公司签订婚礼服务协议， 支付近18万元费用后， 本可领取一枚附赠的一克拉钻

戒， 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为维护自身权益， 密先生将该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损

失9万元。 近日，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对该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

近18万订婚宴

附赠一克拉钻戒

领取遇“闭门羹”

法院：酌情退2万元

  上海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近日

公布一则行政处

罚信息。 上海花

千树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花千

树”） 因存在虚

假或引人误解的

宣传行为， 被杨

浦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处以 28 万

元罚款 。 据了

解， 上海花千树

为“世纪佳缘”

App 的 运 营 主

体， 主要提供互

联网婚介服务。

处罚事由显

示， 当事人主要

从事互联网端的

婚姻介绍婚保会

员服务， 为“世

纪佳缘” App 的

经营管理者， 消

费 者 通 过 App

注册登记后， 当

事人销售人员会

通过和消费者取

得联系， 根据消费者意向向其

推荐高端定制会员服务， 消费

者缴纳费用并签订服务合同

后， 获取介绍对象的会员联系

方式及后续服务。

自 2024 年 12 月至 2025

年 5 月期间， 在销售过程中，

当事人为促使消费者购买高端

定制会员服务， 对多名消费者

宣传的公司会员信息和“保证

找到对象” 等内容与实际不

符， 属虚假宣传。 上述服务产

品涉及服务费计 38198 元， 无

违法所得 。 2025 年 9 月 26

日， 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其处以 28 万元罚款。

此前， 世纪佳缘已有多次

被罚的经历 。 2024 年央视

“3·15” 晚会曝光了珍爱网、

世纪佳缘等婚恋公司利用焦虑

收割消费者的套路。

2024 年 5 月 8 日， 广州

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出

行政处罚决定书， 责令世纪佳

缘停止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

并作出罚款 150 万元的行政处

罚。 去年 4 月， 世纪佳缘还因

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宣传被罚 10 万元。

此外， 因多个违规事由，

2024 年 1 月至 3 月， 上海花

千树分别收到来自上海市杨浦

区市场监管局 5 万元、 60 万

元、 20 万元的罚款处罚。 处

罚事由指向当事人在消费者销

售付费会员服务中， 对消费者

购买的付费会员服务项目， 部

分款项未告知消费者具体的服

务数量、 质量等内容； 当事人

销售人员通过电话介绍、 微信

推荐的方式先后向多名消费者

虚假宣传其会员服务中相亲会

员信息等。

（来源： 南方都市报等）


